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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医改办近日给出的最后时
间表：今年

６

月底前所有省份要启动大
病保险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
２７

个省份、

１３０

多个城市开展了大病保险试点。城
乡居民从中获益几何？ 试点的全面推
开，能否为因病致贫画上“句号”？

大病面前，现有医疗救助制度“杯
水车薪”

国务院医改办的数据显示， 全国
已有

２７

个省份开展大病保险试点，覆
盖城乡居民

２．９

亿人。 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底，大病保险已累计补偿金额
６．３

亿
元。

大病保险试点始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国
家发改委等六部委下发《关于开展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
确从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基金中切
出一部分， 为大病患者提供“二次报
销”，以防“因病致贫”。

尽管我国新农合和基本医保已实
现全民覆盖， 但因筹资和保障水平偏
低， 仍有不少家庭因灾难性医疗支出
而陷入困境， 以致出现“锯腿自救”、

“刻章救妻”、“抢钱救儿”等现象。

浙江省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俞新
乐说，从统计看，肿瘤、终末期肾病等
需要长时间、 且花费巨大的慢性恶性
疾病患者，是致贫、返贫的主要人群。

在这些大病面前， 现有的城乡医
疗救助制度对患者而言只是“杯水车
薪”。一方面资金微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我国城市医疗救助支出超过
４９

亿
元，平均每人每次获助

２５８

元；农村支
出

８３

亿元，平均每人每次
１４８

元；另一
方面，救助范围有限，医疗救助主要针
对城乡贫困人口， 而大病压垮的不仅
于此，普通农民、城镇居民甚至职工都
有可能“因病返贫”。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说，大
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

对大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
步保障， 这有利于筑牢群众看病就医
托底救急的网底。

制度“碎片化”，试点推开捉襟见肘
当前，全国大病保险试点总体进展顺利。但由于地方政

府的认识不足、部门职能调整不到位、城乡医保制度分离等
原因，各地试点进度不一：个别省份尚未开展试点；已开展
的省份中，大多是在局部试点，有些还是在部分县（区）层面
自行试点；有的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已推开，而新农合则刚刚
起步。

各地制度设计也是“五花八门”。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
院博士王琬说， 她参与中国保险学会最近组织的大病保险
调研时发现，

２０

多个省份的试点有
２０

多个方案， 省与省之
间、省内各地市之间、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都存在差别。“这
将影响大病保险政策的全面推开。”

统筹层次参差不齐。吉林、青海、甘肃、山东
４

省是省级
统筹，大多数试点地区是市级统筹，还有个别地区是县级统
筹。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说：“以县为统筹单位与规定不
符。 保险是大数法则， 统筹层次越低， 风险承担能力就越
弱。”

资金来源有远虑。六部委明确的是“从城镇居民医保基
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据了解，目前各试
点人均筹资标准在

１０

元至
６０

元之间。 有的是基本医保和新
农合基金的结余，有的则是从医保个人账户中释放，还有的
将城镇职工也纳入大病保障扩大资金“储水池”。

“当前医保基金有一些结余，但今后应忧虑医保资金的
支撑能力。”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由于老龄化社
会疾病负担将增加，医保结余将越来越少，应探索科学的长
效筹资机制，避免底线被击穿。

承办主体现恶性竞争。六部委规定，大病医保由商业保
险机构承办，由政府招标选定，但仍有个别试点地区由医保
机构承办。 同时， 一些地方出现保险公司间的恶性价格竞
争。

王琬说，保险公司投标时应依据发病概率、医疗费用、

人口规模等综合因素作出科学测算，但由于缺乏基础数据、

抢占市场一些公司报价走低。“这不利于行业发展， 也不利
于大病保险制度的稳定。”

提速，谨防过度医疗吞噬资金
资金是否安全、 充足， 决定着大病保险制度生命的长

短。受访人士建议，大病保险试点全面推开过程中，应从筹
资机制、基金安全等方面探索制度的可持续性。

建立科学长效的筹资机制。“基本医保的结余部分仅仅
是风险基金，比例很低。大病保险仅靠此难以长久。”江西省
人社厅医保处处长黄小刚说，亟需探索建立多渠道、可持续
的大病保险筹资机制。 江西在使用居民基本医保个人账户
资金的同时， 也利用统筹基金结余部分； 对结余不足的地
区，通过提高年度筹资标准时统筹解决。

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管，让大病保险基金用到刀刃上。

“没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参与， 医保资金很容易进入‘无底
洞’。”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副司长姚建红表示，大病保险推进
当中，必须对过度医疗行为加强监管，防止各种不合理的利
益团体侵蚀老百姓的权益。

如何把医保资金最有效地转化为合理的医疗服务？饶克
勤建议，可以大病保险为契机，探索建立保险支付方与医疗
服务提供方之间的谈判机制，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

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管， 建立合理公平的风险共
担机制。大病保险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有助于减少“人
情支付”等现象、不当医疗行为，降低医疗费用。

浙江省保监局副局长刘钢表示， 政府在招标商保机构
时不能单纯看给出的价格，还要看其网点、保障的及时性等
服务水平。同时还要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出现的问题，

如保险公司不能及时按照承诺兑付，必须严厉处罚；对于考
核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或进行退标赔偿。而政府部门也
要给商保机构预留适度的经营空间，切实落实“保本微利，

共担风险”原则。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适度扩宽大病保险的目录范围，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大病保险政策设计的根本目标。

按现有政策，大病保险保障的范围与基本医保一致。中
国保险学会副会长何文炯说，这意味着，大病保险主要解决
基本医保报销比例过低、起付线过高、封顶线过低等问题，

很多新农合或基本医保过去无法报销的内容， 如今仍然没
法报销。

如罕见病戈谢氏病患者， 每年需要医疗费用
２００

万元，

但其所需药品没有列入医保目录， 基本医保能报的不足百
元，大量费用只能依靠自己家庭负担。这样的患者是因病致
贫群体的重要部分。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７

日电）

有形之手能否根治银行服务乱收费？

———聚焦银行服务收费新规

随着部分商业银行违规向个人或企业客户
乱收费屡屡曝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
银监会加大查处、整治力度，并于

１４

日公布了规
范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政策措施。 这些举措能否
惠及城乡居民、企业，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能
否根治广为诟病的乱收费？ 记者就此采访了发
改委、银监会、专家学者和部分消费者。

新规给百姓带来什么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说，社会

上对有的银行收取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异地
取现手续费问题反映较多。为切实解决退休职
工的实际困难，保护其利益，此次明确免收个
人基本养老金（含退休金）账户每月前

２

笔，且
每笔不超过

２５００

元的本行异地取现手续费。

同时， 新规还部分免除了银行个人客户
的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费。

对此，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主任郭田勇认为， 新规针对个人与企业经常需
要使用的业务和具有争议的小额账户管理费和
年费、短信通知费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体现了政
策制定者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并且尊重民意。

中国银监会创新部主任王岩岫表示，针对
群众反映较多的代缴代扣代收代付业务手续
费问题，《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要求不
得向委托方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收取委托
业务相关手续费。针对银行终止服务机制缺失
导致有客户非自愿被扣费的现象，新规要求商
业银行应根据客户要求及时终止相关服务。

他说，在增加服务收费信息透明度方面，

新办法从信息披露渠道、 告知义务、 公示内

容、合同条款四个方面明确了管理要求，对强
制客户接受服务并强制扣费行为作出禁止性
规定，基本覆盖目前投诉反映较多的问题。

用“紧箍咒”遏制见利忘义乱收费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名目繁多， 部分国有

大银行收费项目高达
４００

多种。由于收费名目
多，不透明，一些银行客户抱怨一不小心就被
乱收费。为此，两部门公布了商业银行服务实
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目录，降低和调整
部分收费标准，规定部分免费服务项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
才说，目前我国银行垄断比较严重，一些金融
服务存在“霸王条款”现象。银行服务兼具“自
然垄断”和“公益服务”特征，某些服务定价不
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应该适当引导和干预。

郭田勇认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确存在
着收费项目较多、 部分项目收费较高以及收
费不透明等问题。

他认为银行收费问题争论的焦点费用高
低只是一个方面， 服务质量也是社会所关注
的，银行收费要做到物有所值，这正是我国银
行业的不足之处。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要
盈利来源仍是利息收入， 想要仅仅提高中间
业务的手续费来增加收入是不可取的， 应在
中间业务的品种和品质方面增强竞争力。

银行收费谁做主？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是否应该完全由市场
说了算？ 政府出面规范是否有违法律和充分
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精
神？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雁北
的回答是否定的。

她认为我国金融领域还不是充分竞争的

领域，因此商业银行与其交易相对人相比，还
具有相对的经济优势。 如果滥用相对经济优
势地位行为损害了实质的公平和正义而市场
机制本身又无法对其进行制约时， 法律就需
要对商业银行包括自主定价权在内的经营自
主权进行必要的规制。

郭田勇说， 市场定价并非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准确的，当出现收费不规范现象时，适度
的政府干预有助于保持价格的合理性。 在银
行业发展成熟的国家， 许多中间业务都是免
费的，如英国对跨行取款不收手续费。

孟雁北认为政府本次出台的政策已经尽
可能尊重了银行的自主定价权，也尽可能发挥
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例如，为
了尽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新规仅对柜台
转账、取现手续费等

13

项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
管理，设定最高限价，并在适当降低收费标准
的同时，对电子银行渠道提供的转账、取现手
续费等数百项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增加服务收费透明度引进外部监督
面对银行提供的数百种服务收费项目，

许多消费者感到茫然， 往往不知道在哪个环
节就被不明不白宰一刀。

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刘先生反映，他曾经
在华夏银行办理了一张白金卡，经办人员当时
称免收年费。过了一年，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
况下，“一年扣了我

６８０

元年费，很黑啊”。一位
招商银行信用卡持有者徐先生曾为信用卡挂
失付出了

６０

元的手续费，感觉有点贵。

王岩岫说， 为了保护银行客户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等合法权益，《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
法》 包括了

８

条增强服务价格信息透明度的条

款。 例如， 商业银行应当在其营业场所醒目位
置，设有网站的应当在其网站主页醒目位置，及
时、准确公示有关服务项目、价格等信息；商业
银行提高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 应当至
少于实行前

３

个月依规进行公示。新办法还鼓励
社会力量等外部力量监督银行服务收费。

对此， 中国银行财务管理部高级经理刘
屏非表示， 新办法很大程度让老百姓有办法
了解到服务价格信息，使他们拥有选择权，还
能满足银行市场化的需求。

郭田勇认为， 外部监管力量的作用和消
费者维权意识的强化有利于推动银行收费更
趋合理化、规范化。但规范银行收费归根到底
还是要通过进一步开放银行业、 引进民间资
本，让银行业充分竞争来实现。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４

日电）

“廉节”新风里的灰色角落

———节日高档礼品“改头换面”追踪

严令之下，马年春节新风扑面。商务部监
测数据显示， 春节黄金周高档礼品销售明显
下滑， 福州多家商场超市的高档礼品酒销量
同比下降七成左右， 洛阳一些零售企业的高
端烟酒销量同比下降近四成。

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高档烟酒“改头换
面”，节日送礼方式更隐蔽，一些浪费腐败依
旧在“廉节”的灰色角落潜行。

名酒乔装成礼品极品烟里藏“茅台”

为应对高端酒销售下滑趋势，五粮液、茅
台等酒企已正式推出或正酝酿推出“私人订
制”业务，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包装，单次购
买最低额度一般在

１０

万元左右。

知名酒企开拓市场的新举措， 却给春节
送礼提供了便利。

“酒瓶上只有一个‘酒’字，不要编号，不
要品牌，瓶子也是最普通的，但价格并不‘普
通’。” 在郑州经商多年的罗老板春节前从贵
州茅台镇以及河南的多个酒厂“私人定制”了
２０

多万元“简单包装”白酒，每瓶价格从三四
百元到上万元，除了节日消费，主要是给相关
部门和业务单位的领导送礼。

“这种酒表面看不出价钱，但喝酒的人都
心知肚明。”罗老板说。

贵州的白酒销售商陈经理告诉记者，受
多重禁令影响，企业、单位订制酒业务急剧萎
缩， 一些有送礼需求的企业、 个人转而通过
“私人订制”业务购买“简装”名酒。“私人订制
白酒方式更隐蔽，市场可能迎来井喷。”

除了改换包装， 一些很少在市场上流通

的极品烟也成为送礼的“新宠”。贵阳一家烟
酒店的老板小王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送礼流
行一种叫“国酒香”的烟。

“烟嘴里面有一颗蓝色的小珠子，里面是
３０

年的茅台酒，抽之前把小珠子挤碎，酒香四
溢。”王老板说，这种烟

２３００

元一条，市面上几
乎买不到， 只有通过熟人才能拿到货，“过年
前要的人多，必须要提前预定。”

事实上，国家烟草局几年前就明确要求，

所有卷烟品牌规格的零售指导价均不得超过
１０００

元每条（

２００

支）。为了满足高档礼品烟的
巨大需求，一些烟草公司想了很多新点子。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含有茅台酒，一些特
殊香烟还含有人参、 冬虫夏草等高档中草药
提取液。这些极品香烟价格高昂，且销售渠道
隐匿、不易识别，春节期间销售火爆。

北京一家内蒙古特产专卖店的老板说，

普通的冬虫夏草烟每条价格
１０００

元， 而几乎
不在市面流通的铁盒包装大约

２６００

元一条。

“年前备了一批货，如今都卖完了。”

旅游“偷梁换柱” 春联“暗藏雅贿”

春节全家出游本是团圆欢聚的高兴事，

然而一些人送礼也在这方面打起了歪主意。

“公司今年在海南、福建等度假地的五星级
酒店以开年会的名义预定了不少房间， 都是用
来搞接待的。领导消费后以公司名义签单就行，

我们最后一起结账。”西南一私营矿场老板说。

近年来不少“落马”官员与“出游腐败”有
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贵州省安顺市原市长王术君
被实名举报。举报人称，

２０１２

年接待王术君与
其家人在三亚过春节，

７

天花费超过
３０

万元。

目前相关部门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随着“出游反腐”监管力度加大，不少地
方都要求领导干部出行必须汇报， 并提供住
宿发票等证明。但上述矿场老板透露，公司会
在同一时间以领导的名义在经济型酒店也订
上房间。“事后领导把便宜酒店的发票拿回去
就行了。”

除了变相逃避节日旅游监管，春联、年画
等家家户户最常见的过年民俗也成为送礼的
新花样。

在河南经营古玩字画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前，许多老客户委托他找一些书画名
家写春联或者画年画。“买方主要是经商的老
板，一般春联上都不落款，但有些会有名家印
章，大部分都是拿来送人。为了满足客户需要，

我还专门去西安找名家求了两副春联。”

“一副春联的价值根据作者名气从几千
元到十余万元不等，而且越放越值钱。”张先
生说。

有法律专家指出， 由于相关法律没有对
古玩字画等艺术品的行贿受贿进行明确规
定，近年来“雅贿”有所抬头。这种借春联、年
画等年俗为名，行“雅贿”之实的行为则更加
难以界定，易成监管盲区。

歪风“高一尺” 监督“涨一丈”

专家认为，禁令高压之下，马年春节党风
政风整体上明显好转，但在一些灰色地带，高
档烟酒“改头换面”、送礼花样翻新值得警惕。

歪风“高一尺”，监督应“涨一丈”。中共中
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表示， 一些企业
老板认为反腐是暂时的、一阵风，但关系是永
久的、需要不断经营。有些人对党内反腐的预
期不明确，存在侥幸心理。因此，治理包括送

礼收礼在内的各类违纪违法行为， 必须保持
高压态势，针对新情况，不断出重拳。

遏制“灰色”送礼，还应清除法规上的“灰
色地带”。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表
示，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古玩字画等
艺术品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对“雅贿”的惩处
乏力。纪检人员在查办“雅贿”时，常常也面临
取证和评估难题。遏制送礼歪风，应从法规制
度上明确“节礼”和“受贿”的边界。

一些专家提出，可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中对“不正当收入”的界定，尽可能穷尽对
“受贿罪”的物品列举，“雅”“俗”同治，防止
“灰色礼品”逍遥法外。

“四风之弊由来已久，反四风也不可能一
蹴而就。”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

送礼方式越来越隐蔽，既反映出“八项规定”

实施一年多来成效显著， 也从一个侧面折射
反腐的长期性、 艰巨性。 这其中既有文化因
素，更有权力寻租。

“从根本上遏制‘节日腐败’，各级政府应
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规范官
员的自由裁量权， 保障权力的公开透明运
行。”王忠武说。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３

日电）

新型城镇化：谨防“村官”成“硕鼠”

新型城镇化建设， 绕不过的就是征占土
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村官”俨然成了
“土地财神”，借机坐地生财。近一段时间，一
些地方不断曝出“村官”贪腐大案，且手法不
断“推陈出新”。

小“村官”常常涉大案背后都有土地的影子
吉林省长春市打造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

区，征地时涉及的二道区泉眼镇、劝农镇相继
出现“村官”集体贪腐案件，其中岗子村居然
前后有三任村支书、两任村主任、三名具体负
责征地拆迁的村工作人员受到查处。

这些人或因贪污国家征地补偿款、 或因
非法转让土地获利、 或多报被占土地骗取国
家补偿款而犯罪。

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 近期一些地方不
断曝出“村官”贪腐大案，也多与土地有关。

海南省海口市
５

名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占
土地的职务便利， 侵吞村民征地补偿款近
１３００

万元， 近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
一审对主犯无期徒刑的判决。

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家产过亿，

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坐地生财， 近日被深圳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涉嫌收受贿赂

５０００

多万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拆迁和项目开发提供帮助
所得的“好处费”。

“村官”虽小，却大贪频出。广州市因此要
求“村官”护照统一上缴，对村官实施出国审
批管理。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锡奎说：

“被占土地村的‘村官’，就像‘土地财神’，他
们‘前仆后继’犯罪，小小‘村官’竟成了高危
职位。”

围绕土地“做文章” 敛财手段不断翻新
记者调查发现，“村官” 们为了让土地生

钱，手段不断“推陈出新”：

———“私占存储”法。长春市二道区检察
院反渎局李玉玉介绍， 岗子村原村支部书记
于生以政府征地名义， 提前低价从农民手中
骗得土地，留存在自己手里，等政府真正征地
时获取高额补偿款，赚取巨额“差价”。

———“虚报征占”法。于生将村里
１９２００

平
方米耕地，以村里存放农用机械用地名义，报
请镇政府予以征收， 骗取土地补偿款

９６.５

万
元，而村民根本不知情。

———“张冠李戴”法。二道区检察院反渎
局调研员马亭山说，虚列拟拆迁物，用“张冠
李戴”法也可骗取巨额补偿款。于生勾结测绘
人员，将集体土地虚设在村民王某等

３

户村民
名下，“套”取土地补偿款

８３

万元。

———“抢栽抢建”法。长春市二道区英俊
镇、泉眼镇有

５

个“村官”带头，在将被征收的
土地上盖大棚、种树，向政府伸手要补偿。

———“贿上瞒下”法。海南省海口市的“村
官”，先以办理征地手续费为名，骗得村民代
表签字，再向海口市国土部门干部行贿

２４４

万
元，使各监管关口道道失守，最终村民近

１３００

万征地补偿款被
５

名“村官”中饱私囊。

———“证假提成”法。广州市天河区车陂
街
３

名“村官”一面协助政府征地，一面又帮助
承租人用假证“套”取巨额补偿，收受“提成”

１５００

余万元。

专家提醒，“村官” 在土地犯罪上的新手
段，值得高度重视。

完善监管机制切断坐地生财路
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村

官”虽地位不高，但却是最经常、最直接与农
民打交道的人。 他们的犯罪很大程度损害了
政府形象，滋生了公众的不信任情绪，腐蚀执
政根基，令人担忧。

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及于晓光等专
家分析认为，“村官”频频倒在土地上，原因是
多方面的。

———对“村官”监督失控，监管缺失。于晓
光认为，政府对农村征地补偿款的发放、使用
缺少必要的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督和跟踪不
到位。有时仅凭“村官”一枚公章，就办理了拨
付手续，且很多单据都是“白条”，为不法“村
官”犯罪提供了便利。

———“村官”法律意识淡薄，整体素质偏
低。李玉玉介绍，在她参与查办的案件中，“村
官”大多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较低，对相关法
律规定认识模糊，基本的法律常识缺失。

岗子村原村主任张某， 是公认的“老好
人”，在多起案件中，他都在涉案的审批表、虚
假协议、证明上签过字。提审问他：“你知道你
的签字意味着什么吗？”他回答：“村民办事不
容易，书记让我签我就签了……要知道犯罪，

我说什么也不签。”

岗子村原村主任杨立财用征地补偿款支
付出国考察费用，审他时，他认为“自己只是

境界不高， 用了集体的钱， 还了就没事了”。

还说“权力不用，过期作废”。

———相关立法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明确。

陈卫东说，监督管理“村官”，相关的立法还存
在缺陷。由于村级组织职能繁多，公务、村务、

党务，难以区分，因而造成主体难分、罪名难
定、管辖权无法明确的境况。

“防范‘村官’在土地上犯罪，首先就是要
规范制度监督，让监管不再形同虚设。”于晓光
说，应从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加强监督和管
理，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
时，对“村官”权力的行使进行监控，强化制约。

“应加大对‘村官’的教育培养，提高他们
法律意识。” 丁锡奎说，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手
中的权力是群众赋予的， 只能为老百姓谋利
益，不应为自己牟私利。

陈卫东还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修改
相关法律法规， 将重大事项申报等内容引入
“村官”管理，构建起小“村官”，大“监督”体
系，从而防范“村官”贪腐案件发生。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６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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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江国成刘诗平苏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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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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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地” 新华社发商海春作

治乱 新华社发赵乃育作

改头换面 新华社发徐骏作


